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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成公司黑心油事件行政執行─ 
 

 



（引發全國人民公憤的黑心油事件） 

指標性環保案件執行案例 

─永成公司黑心油事件行政執行─ 

壹、 背景資料 

2014 年 9 月國內發生眾所矚目的餿水油事件，頂新集團中的味全

公司，旗下多項產品被查出使用問題油製造；同年 10 月，頂新的正義

製油公司，更被查出進口飼料油混入食用油。 

 

嘉義縣永成公司被循線查獲自 100年 11月間到 103年 9月 18日，

以飼料油假冒食品豬油，賣給正義公司，數量約 2457 公噸餘，金額達

6804 萬餘元。這些黑心油都被正義公司做成食用油，賣給下游廠商，

危害社會大眾健康甚鉅。嘉義地檢署偵辦此件劣油案，查出永成公

司自國外進口牛油、魚油、棕櫚油等飼料用油，有些混充豬油，

有些直接以飼料用油賣給正義、強冠等公司，供下游廠商製造食



（永成公司 3000 萬元罰鍰裁處書）  

（永成公司提供黑心油漂白流程） 

 

（永成公司 58座儲油槽） 

用油，由於涉嫌重大，法官裁定永成公司負責人蔡鎮州收押禁見。

嘉義縣政府聯合稽查小組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條文處罰

永成公司罰鍰 3 千萬元，並自即日起停業 6 個月。 

嘉義縣政府除了將

行政裁處書即刻送達外，

並於 103 年 10 月 13日前往位於六腳鄉豐美村的永成公司工廠現場

封存儲油槽。計封存 59 座儲油槽 176 處進出油口。 
 



（永成公司 58座儲油槽） 

貳、 執行過程 

永成公司以飼料油混冒食品豬油做成食用油，長期危害社會大眾

健康違法情事，負責人蔡鎮州涉及刑事罪責，業經檢察官偵查起訴。

永成公司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被主管機關即嘉義縣政府課處 3 千

萬元行政罰鍰部分。因永成公司未於繳納期限內繳納，主管機關依法

於 103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3 時移送本分署執行。因本件為嚴重危害全民

健康之全國人民矚目事件，本分署執行人員於移送受理當日下午 4 時

即刻會商立即查調義務人所有財產資料並聯絡移送機關承辦人員，協

調於次日即前往義務人公司工廠及營業處所將其所有財產予以查封保

全執行。 

 

一、 查封執行經過 

本分署執行人員於收案後次日即 103年 10月 23日上午即前往義務

人永成公司位於嘉義縣六腳鄉豐美村的工廠現場為執行、查封。當

日到達現場時，因開門的保全公司人員姍姍來遲，一群人被拒於門外，



（查封大型油罐車） 

俟連絡保全人員趕到時，還藉故等候公司電話通知，沒有第一時間開

門，等到本分署執行人員表示要以妨害公務罪嫌偵辦時，保全人員才

趕快開門。本分署人員進入廠區後分別在儲油槽、油罐車等公司財產

物品貼上封條，並進入倉庫查封原料魚油、車輛及堆高機等，另並在

辦公室及負責人休憩小屋查扣押電腦主機、壁畫、木雕藝品及茶具、

茶磚等物品。 
 

二、 查封成果 

當日經本分署執行同仁遍查永成公司廠區，檢視所有可供執行動

產。除其中部分動產如油槽、油罐車等前為嘉義地檢署檢察官查扣作

為刑事偵查犯罪證據起訴之用，本分署為將來行政執行拍賣也予查封

外，本分署並就其他未為刑事扣押之動產皆予查封預備為拍賣抵償罰

鍰。當日就所有查封之動產除無法即時取回者如供電系統、天車、冷

氣、保險櫃等需待另日會同專業人員拆除者或現場拍賣物件外，其他

可取回之查封物件，經所有執行同仁鉅細糜遺整理後雇車運回本分署

保管，以備日後拍賣抵繳滯欠罰鍰。 



當日查封物品明細如下： 

號數 物品名稱 件數 特 徵 查封方法 備 註 

1 茶壺 12  標封 （A1）1A 箱 

2 舒柔毯 3  標封  

3 電子門鎖 1  標封  

4 按摩器 1  標封  

5 背包 1  標封  

6 大毛巾 1  標封  

7 皮革保養組 7  標封 （A1）2B 箱 

8 3D 眼鏡 4  標封  

9 電子門鎖 1  標封  

10 CHANEL 香水 1  標封  

11 無線滑鼠 1  標封  

12 鍵盤 1  標封  

13 新台幣 1（零錢） 420  標封  

14 瓷器茶具組 2  標封  

15 畫 1  標封  

16 冰箱 1  標封 （A1）3C 箱 

17 水晶馬 1  標封  

18 梅精膠囊 2  標封  

19 電風扇 1  標封  

20 保溫杯 1  標封  

21 吹風機 1  標封  

22 萬用瑞士刀 4  標封  

23 香檳組 1  標封 （A1）4D 箱 

24 梨山茶（罐） 2  標封  

25 微波保鮮盒 1  標封  

26 HITACHI 電子鍋 1  標封 （A1）5E 箱 

27 茶葉包 12  標封 （A1）6F 箱 

28 零錢（新台幣元） 690  標封  

29 T5 燈管 18  標封 （A1）7G 箱 

30 電腦螢幕 7  標封 （A1）8 

31 掃描器 1  標封 （A1）9 

32 黑晶爐 1  標封 （A1）10 

33 茶几（木製） 1  標封 （A1）11 

34 普洱茶 4 大小各 2 標封 A45 

32 茶壺 5  標封 A47 

33 沙發組 1  標封 A48 

號數 物品名稱（留置現場） 件數 特 徵 查封方法 對造清單編號 

1 貨櫃屋 1  標封 A34 

2 櫥霸王廚具 1  標封 A35 

3 金屬儲水槽 5  標封 A37-40、43 

4 地磅設備 1  標封 A41 

5 天車設備 2  標封 A44、C33 



6 消防泵浦設備 1  標封 A51 

7 發動機設備 1  標封 A52 

8 鐵桶 72  標封 A53 

9 電腦主機 7  標封 （A1）12 

10 鍋爐 2  標封 C19、20 

11 空壓機 1  標封 C21 

12 機器 3  標封 C22、23、27 

13 脫膠桶 3  標封 C25 

14 電焊機 1  標封 C28 

15 洗衣機 1  標封 C29 

16 冰箱 1  標封 C30 

17 活動推車 1  標封 C31 

18 開飲機 1  標封 C32 

19 冷氣主機（組） 3  標封 （A1）12 

20 保險箱 2  標封 （A1）14 

21 賀眾牌淨水器（廚下型） 1  標封 （A1）15 

22 怡心牌熱水器 1  標封 （A1）16 

23 油槽 2  標封 B29、30 

24 吸油機 1  標封 C11 

25 FISHOIL（狹鱈）桶 67  標封 A50 

與嘉義地檢署同時查封物件 

號數 物品名稱 件數 徵特 查封方法 
對造查明清單

編號 

1 油槽 58  標封 A1-31、B1-27 

2 小型鍋爐 1  標封 A32 

3 鐵製儲油 1   標封 A32 

4  炸油槽 8  標封 A42、C12-18 

5 大貨車（079-N5） 1  標封 A49 

6 煙囪設備 1  標封 B28 

7 大貨車（596-UH） 1  標封 C1 

8 大貨車（582-VB） 1  標封 C2 

9 大貨車（789-V5） 1  標封 C3 

10 大貨車（699-N5） 1  標封 C4 

11 大貨車（920-UT） 1  標封 C5 

12 大貨車（1077-F2） 1  標封 C6 

13 推高機 3  標封 A36 

14 炸油機 2  標封 C12 

 

三、 目前執行情形 



永成公司相關資產及負責人蔡鎮州個人名下所有 51筆不動產前遭

檢察官凍結處分，本分署執行人員為調查永成公司所有財產及資金流

向，於取得檢察官同意後前往嘉義看守所提詢被羈押禁見之負責人蔡

鎮州，詳加詢問公司及其個人資產情形並勸諭其主動繳納被課處罰鍰，

以表示對其長久為圖暴利混製黑心油危害全民之行徑展現悔改之意。

惟其仍認其並無違法並對其被刑事偵查起訴憤憤不平，並表示若其獲

得釋放才能在處分個人財產後清償公司被課處罰鍰。因負責人無繳納

意願，本分署除再行調查公司往來廠商可執行之貨款等扣押清償外並

就查封之財產續行鑑價拍賣程序。 

參、 執行成效 

本件危害全民健康之不肖商人黑心油環保重大案件，本分署執行

人員於收案後，劍及履及全面清查永成公司所有可執行財產並即時予

以查封執行。對於其生產製造混油之生產設備、器具及原料、半成品、

成品等全部予以查封。由於本分署就此重大危害環保案件立即有效執

行，當日吸引大批媒體記者採訪，電子媒體拍攝查封過程，ＳＮＧ轉

播車並立即將拍攝畫面傳送上網、播放，對於本分署立即有效執行公

權力達到最大的傳播效果。另報紙等平面媒體也對於本分署當日執行

行為多予肯定報導，所以本分署之執行對於社會公義之實現及環保之

維護有極正面的成效。本分署當積極調查永成公司所有財產執行，並

注意永成公司負責人司法審判案件進度，俟機執行永成公司同時遭司

法查扣之財產以完全實現社會正義。  


